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4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90088320號
訴願人：卓永昌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1鄰望和巷1號
右訴願人因申請本鄉望美段2042地號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不服信義鄉公所民國(下同)109年2月3日信鄉農字第1090002119號函，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本縣信義鄉望美段2042-0000地號系爭土地，係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信義鄉公所75年使用清冊記載為非原住民邱溪仁(歿)所使用，但無繳租及承租紀錄，訴願人於101年與邱家發生姻親關係，於106年4月5日遷入本鄉望美村，然邱君後代於同年4月10日以類似繼承協議方式申請更正現況使用人為訴願人，訴願人於同年4月13日申請設定耕作權，信義鄉公所於同年6月27日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設定耕作權登記完成，訴願人遂於108年5月15日提出所有權移轉登記，信義鄉公所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10月14日原民土字第1080054260號函及本府108年10月23日府授原產字第108023266號函意旨因原住民未符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於該辦法施行前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規定，而僅係接續非原住民之使用，則不符上開規定，於109年2月3日信鄉農字第1090002119號函轉訴願人，訴願人不服，於同年3月5日提起訴願，本案並據信義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108 年 07 月 03 日修正前第8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二、由政府配與該原住民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或畜牧使用之土地。」、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六規定：「作業程序：（五）核定移轉：1.鄉（鎮、市、區）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鎮、市、區）長定期召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將擬取得土地所有權名單公告三十日（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及經劃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者，得免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三份連同審查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無則免附）及土地所有權狀（無則免附），陳報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核定。…」、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地方政府辦理已設定耕作權、地上權或農育權原住民保留地移轉所有權之流程說明9規定：「直轄市、縣 （市） 政府核定審查結果函復公所，由公所函知申請人：一、符合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並函復公所。由公所函知申請人核定結果。二、不符合者，由公所通知駁回或補正。」、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2、 再按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7月27日原民土字第1050043736號函說明二略以:「鄉鎮市區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下稱土審會)所為之決議僅係處分機關為准駁決定之參據，並非處分機關之終局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之案件，若土審會擬據未通過意見，公所亦採土審會意見，但直轄市、縣市政府經審酌相關事實及法規適用後仍可做成通過之行政處分，爰此，若有公所逕為回復申請人未通過原因，性質上即為公所逕為作成准駁之行政處分，顯於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程序不符，惟考量部份案件若明顯不符申請規定要件或缺漏文件待補正等情事，為簡化行政流程，則得由公所逕將為未通過原因通知申請人並副知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三略以:「依據行政院程序法第159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爰此，在相關法規尚未修正前，本會依據上開行政程序法規定補充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之內容，其他類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之申請案件之權責分工，請一併依上開方式辦理。」
3、 經查系爭土地訴願人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信義鄉公所於108年7月12日辦理案會勘，現況除部份種植桂花、蓮霧外，其餘為道路及空地，鄰邊土地多為邱家後代承租居住使用，當日部落居民至現場針對以歸戶繼承方式由訴願人具原住民及孫女婿之身份取得土地權利之適法性提出異議，會勘決議將依據「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規定」，檢附訴願人設定耕作權登記之申請及審查等資料函送原民會釋示，經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10月4日原民土字第1080054260號函說明二:「依修正前該辦法第8條規定略以，「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爰原住民如未符於該辦法施行前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規定，而僅係接續非原住民之使用，則不符上開規定」。經信義鄉108年第9次土地審查委員會審查後，依據「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規定將其審查意見及相關資料以109年1月9日信鄉農字第1090000747號函併送本府進行審認。信義鄉公所依本府109年1月14日府授原產字第1090013646號函核定辦理，將未通過原因以109年2月3日信鄉農字第1090002119號函駁回通知訴願人並副知本府。
4、 本案信義鄉公所於109年2月3日信鄉農字第1090002119號函內容，係本府核定後函復公所，由公所函知訴願人核定結果，該文說明二亦載明:「若臺端不服南投縣政府之行政處分，得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函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送南投縣政府轉原住民族委員會提請訴願。」是對訴願人發生行政處分效力之公函，應係本府前揭109年1月14日府授原產字第1090013646號函，對信義鄉公所該項函文不服，據以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本案訴願標的僅為單純函轉本府公函之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尚未損及訴願人任何權益，在法律上無何種效果之發生，積極或消極之行政處分均不存在，人民自不得對該項通知提起訴願，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函釋意旨均有未合，本件訴願程序顯不合法。
5、 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吳 燕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09年4月1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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